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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生态哲学专题

生态自由限制现代个人主义自由的正当性辩护

曹孟勤*

［摘 要］ 现代性所追求的最主要价值之一是个人主义自由。从人与自然关系维度看，这种个

人主义自由是原子式的征服自然的自由，并以无限的自然资源和无限的自然环境为基础。然而，众所

周知的事实是，自然本身是不可征服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均是有限的。消解个人主义无限自由和

有限自然之间的矛盾，必须限制个人主义自由，而对个人主义自由进行有效限制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的

生态自由。唯生态自由才能担保个人主义自由的道德合理性与生态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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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工业文明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生态批判。然而，在林林总

总的对现代性批判当中，一个重要的批判维度却被人们所忽视，即对现代性所倡导的个人主义自由

的生态批判缺乏力度。个人主义自由是现代性所追求的价值体系中的首要价值，用后现代主义的话

语来说，现代性启蒙给人们讲述了一个通过民主政治和工业文明而使奴役和贫困得以克服的“自由

故事”。然而，现代性的个人主义自由本身内在蕴含着破坏自然世界的张力，如果这种自由倡导过

度，就会不可遏制地逼迫自然界一步步走向残破与死亡。因此，对现代性展开生态批判，必须将个人

主义自由限制在一个恰当的限度内。

一、现代个人主义自由的生态困境

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之一就是关于人的解放与自由，“不自由毋宁死”这一口号成为现代性追求自

由价值的重要标志。诚如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士所言，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问题比自由更值得

追求与研究。所谓自由，是指个人的行为不受限制和约束。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受任何限制和

约束的行为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人本身就生活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本身具有的客观必然性构成了人之自由不可逾越的障碍。于是，现代性就将自由设定为对自然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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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认识的自然自由和不干涉他人自由的社会自由。如黑格尔提出:“必然性的真理就是自由”①。密

尔强调:“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只要我们

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②当代研究自由问题的专家以

赛亚·伯林则将自由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认为这两种自由是自由诸多含义中“核心性的两

种”。所谓消极自由是指个人免于强制和干涉的自由，也就是“免于……的自由”; 积极自由是个人努

力争取的自由，也就是“去做……的自由”。消极自由争取的是不让他人妨碍自己，积极自由则以做

自己的主人为要旨。然而，现代性所指认的这种个人主义自由，从人与自然关系维度来看，不仅以牺

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其本身还与自然环境发生着尖锐的矛盾冲突。

从消极自由方面来讲，个人要做到不受任何他人的强制和干涉，就要以不伤害他人、不妨碍他人

为原则。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前提是必须有足够的自然空间。也就是说，无限的自然空间是实现不

受干涉之自由的必要前提。韩立新教授对此进行过论证，他指出，自由主义的核心在于“不危害他人

的原则”，即个人只要不危害他人，就拥有绝对的自由。但是，这一原则在实际应用时需要足够的空

间。比如说，人有吸烟和不吸烟的自由，在一个封闭的、狭小的屋子里，吸烟行为可能会危害不吸烟

者的利益，但是如果这个空间是开放的，而且有足球场那么大，那么吸烟也许就危及不到不吸烟者的

利益，因为在他们之间产生了距离。在这个意义上，“不危害他人的原则”是有条件的，如果没有无限

的空间，自由主义在实践中是无法贯彻到底的。③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地球上的自然空间并不是无限

的，而是极其有限的，地球空间已被当代人形象地比喻为只有一个村庄那么大即所说的“地球村”。

不伤害他人的自由或不受干涉的自由要求有无限的自然空间，这必然与有限的自然空间发生尖锐冲

突。现代性否认自然空间的有限性，主张个人的无限自由，结果人与人之间虽然可能没有得到伤害，

但却伤害了自然环境。比如说，人们都强调“不要把垃圾扔进我家后院”，要实现这一不危害他人的

原则而自由地抛放垃圾，则只能是把垃圾扔进公共自然环境之中，即必然以伤害自然环境为代价来

换取每个人的自由和每家后院的干净与卫生。美国经济学家加列特·哈丁针对市场经济自由提出

了“公有地悲剧”理论，认为在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公共自然环境和公共自然资源不

可避免地走向死亡，悲剧诞生。

从积极自由方面来讲，现代性所努力争取的个人自由是征服自然的自由和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

的自由。近代启蒙认为，无论是古希腊人还是中世纪基督徒在自然面前没有任何自由，他们完全匍

匐在自然神和上帝的脚下而被外在自然所奴役。因此，提倡人的自由首先是实现人在自然面前的解

放。这种解放就是敢于运用理性对自然世界进行袪魅，用理性之光照亮自然界的黑暗。培根提出

“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启蒙口号，除了鼓励人们发展自然科学的知识外，目的是想通过掌握自然科学

知识，以恢复人类祖先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曾经拥有过的对自然的支配权力; 康德强调“人为自然

立法”，除了表明知识何以可能外，无非是证明“人是目的”的这一道德律令以及通过对自然立法而实

现人解放的蕴意。现代人凭借着科学技术确实克服了对自然的盲目性，赢得了在自然面前的广泛自

由。人类没有翅膀，但借助飞行器可以上天飞翔，借助宇宙飞船可以遨游太空; 人类没有鱼鳃和鱼

翅，但可以借助轮船畅游大海，借助潜水艇潜入海底。当然，现代性的光荣梦想支配自然，做自然的

主人，期盼的是变“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充分实现人追求物质幸福的最大利益。现代人对个人

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主要谋划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之中。按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

的规定，个人必须自由地投入到市场经济活动当中，国家不得干涉其投资、交易、买卖的自由竞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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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如此才能保证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和社会整体福利的提高。亚当·斯密一再强调，个人在自

由地谋求利益最大化过程中，“无形的手”会引领个人利己动机趋向社会整体福利，使社会整体福利

也随之最大化，自觉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西方经济学普遍认为，只要市场经济充分提供

个人自由和利己动机这一充分必要条件，就能够保障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达至极其丰盛的程度，使

人们在物质丰饶中可以纵欲无度。然而，要实现征服自然的自由和市场经济自由，做到个人利益和

社会福利都最大化，前提条件是自然资源的无限性。只有无限多的自然资源才能实现物质财富永无

止境的增长。“近代经济学家在建构市场经济理论时几乎都忽略了‘自然的极限’。就是古典经济学

家中少有的几个意识到土地‘稀少性’的人也仅仅是把‘稀少性’当成了理论上的假设，认为‘自然的

极限’只存在于想象中，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人们尽管可以对这种可能性忽略不计。例如，李嘉图

就在《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开头，就曾经明确表示商品的增加是无限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穆勒也曾

把‘无限的产品’作为其《经济学原理》的基本前提。”①可是，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并不是无限的，而是

有限的，其有限性已经被自然科学研究所证明并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样，实现积极自由所要求

的自然资源无限性与事实上的有限性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现代性、尤其是西方经济学否认自然

资源的有限性，结果导致了对自然资源非节制性的掠夺，致使当今许多自然资源濒临枯竭。

上述可见，现代性所倡导的无限自由与有限的自然环境和有限的自然资源发生了尖锐矛盾，致

使现代性的个人主义自由面临生态困境，如果坚持这种个人主义自由，必将使人类走向绝境。因为

在这一矛盾当中，自然空间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是一个不可更改的确定事实，有限自然空间不可能

容纳无限多的污染物，有限自然资源不可能承载人的无限欲求，因此要化解这一矛盾，只能是限制个

人主义自由。而自由只能被自由所限制，限制个人自由的目的是为了更充分地实现个人自由，如此

限制自由才具有正当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当代哲学伦理学家罗尔斯对此作了有力的论证，他认为

人的基本自由，如政治自由、言论自由、良心自由、思想自由和财产不被剥夺的自由等等是一个整体

和一个体系，“对第一原则所包括的基本自由的限制仅仅是为了自由本身，即为了确保同一种自由或

不同的基本自由适当地受到保护，并且以最佳的方式调整一个自由体系。”②自由只能被自由所限

制，这是因为自由是人的本质追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目的。除了自由之外，对自由进行任何限

制都有可能导致不自由，违背人对自由这一最高价值的追求。

二、现代生态困境的克服: 生态自由的提出

能够限制自由的自由，必然不同于且高于被限制的自由。如果说现代性的个人主义自由属于与

自然对立且征服自然的自由，是孤独的个人对孤立事物的原子式自由，那么，对这种自由进行限制的

自由只能是人与整个自然世界和谐统一而生成的具有整体性的生态自由。“生态”概念是指一切生

物的生存状态，表示生命有机体与生命有机体之间、生命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

系。在本质意义上，生态表达了生物个体和其环境之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同层次和等级的生命

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通过生态系统所特有的循环机制和反馈机制，保持能量、物质和信息的输出与

输入平衡，达成结构与功能上的平衡。生态整体性表现为各生命有机体之间、生命有机体与外部环

境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依存关系构成了一张紧密交织的依存关系网。如果把整体的各个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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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分割开来，整体也就成为空无而无法存在; 如果部分离开整体，部分也将失去其整体的部分的意

义，就如同手被砍下来之后也就不成其为手。没有任何一个生命有机体可以孤立存在，生命有机体

个体如果离开与其他生命有机体的联系，就难以维系其自身的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就像鱼儿离不

开水、空气和微生物等自然环境一样。正是所有生命有机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构成了

一个有机整体即地球生态环境。如果说每一个生命有机体正是在与其环境的和谐统一中实现了自

己的生存目的，达成自在存在，而自在存在就是其自由，那么，人的真正存在自由也应当是在与整个

自然世界的和谐统一中获得的，即人类只有与自然整体保持稳定的和谐平衡状态，才能赢得自己的

存在和自由。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状态，对生态必然性变得盲目，人类必然遭到自然界的报

复而失去自由。这种人与自然整体相统一、人与自然保持和谐与平衡而生成的自由是一种生态自

由，是面对整体自然的自由。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与改造，生态自由则是对生态必然性的认识，并

依据生态必然性改造现实自然界而获得的自由。由于地球生态环境作为自然整体是自然世界中的

最高存在，因而人与自然整体相统一而生成的生态自由则是人的终极自由和最高价值的自由。

人与整个自然和谐统一能够生成生态自由，皆因为人与自然相统一就从整体的意义上消解了人

与自然世界的对立，使人与自然世界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就像笔者曾多次提出的那样，人

即自然，自然即人，人与自然如同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而不可分割。人与整体自然相统一，人融入于

自然世界之中，自然世界融入于人之中，人就克服了与自然世界的对立，克服了生态整体性对人的限

制和束缚。没有外在自然的限制与束缚，人便能够独立自主地安排自身的活动，达成了自身的真正

自由。黑格尔曾指证:“自由的真义在于没有绝对的外物与我相对立”，“只有当没有外在于我的他物

和不是我自己本身的对方时，我才能说是自由。”①在黑格尔的哲学视域中，对立本身就意味着限制

和束缚，对立本身必然造成对立双方都被对方所限制而成为有限的存在。双方扬弃对立而走向统

一，也就是扬弃限制而走向自由，扬弃有限而走向无限。自然本身自在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整体，

人类与这个有机整体达成统一，才能从根本上克服与自然本身的对立，赢得人的真正自由。现代性

个人主义自由虽然克服了一个个自然物与人的对立，变“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赢得人在自然物

面前的自由，但终究未能克服自然本身或自然整体与人的对立，因此，其所获得自由属于有限性自由

或原子性自由，因为人在个别自然物面前的自由不等于在整体自然世界面前的自由。人与自然整体

的和谐平衡统一，是对人与自然对立的终极性克服，因而其所生成的生态自由当属于终极自由和无

限自由，即生态自由是没有限度的，可以无限地指向未来，人类只要与自然世界维持和谐平衡的状

态，就可以无限地在地球上自由地存在下去。

人与自然本身统一而生成的生态自由，是对人之自由的本体论确证。自由可以分为认识论自由

和本体论自由。认识论自由的经典话语是“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本体论自由的经典话语是萨特

所谓的“人的存在即是人的自由”。现代性所确认的人在自然面前的征服性自由主要是认识论的自

由，而人在自然面前的本体论自由则很少涉及，因为人们把本体论的自由主要置于人与人的关系之

中。实际上，在人与自然关系中才真正存在人的本体论自由。如果说人不同于动物之处在于人是自

由的，人注定要自由，人不得不自由，那么，人的这种本体论自由首先应当是生态自由。因为人的本

真存在是生态存在，因而人的本真自由必然是生态自由。众所周知，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了人的存

在维度，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脱离自然界而存在，整个地球生物圈和人类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构成

了一幅靓丽的统一图景。从这一意义上讲，人与自然本来就是一个统一的生态整体，只不过是近现

代哲学为了实现征服自然的自由，才将人与自然人为地对立起来。马克思早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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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中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危害，即人在奴役、统治自然的同时，也必然被

自然所奴役、所统治，使自然界成为人的异己存在。为了克服现代性所制造人与自然世界的分裂，马

克思把人与自然的统一视为扬弃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这种共产主义，作为

完成了的自然主义 = 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 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

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① 所谓人与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即是人的真正自由的实现，而这

种真正自由的实现是建立在“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基础上。尽管马克思本人没有对自然

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涵义进行确切说明，但自然主义无疑是以自然为本体，人道主义无疑是以人为本

体，二者相等无疑表达着人与自然本身的统一。由此可见，在马克思视域里，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自

由无论如何都包含生态意蕴。

自由不仅是人存在的自由，更是行动的自由，改造自然界的自由。生态自由落实到改造自然界

的实践活动上具体表现为: 人不仅在自然面前赢得自身之自由，也让自然万物竞自由。所谓让自然

万物竞自由，是指让自然万物按照其自身的自然本性存在，自主地进行自身的合目的活动。每种生

命都有其自身的存在目的，植物的种子就是开花结果，动物的存在就是要延续自身的基因，使物种得

以保存。生命合乎自身目的的活动和实现自身目的的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其自身的自由

活动。让万物竞自由，就是让自然万物按照自身的本性合乎目的地展现自己的生命，自主地实现自

己的存在。人有人的自由，物有物的自由，虽然两种自由不可同日而语，但人要实现自己的自由，也

让物实现物的自由。如此，才能保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共生共荣。生态的本质

是让万物在和谐中自在地生存，如同中国《易经》所言，天之大德曰生。自然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整

体，主要表现在生态法则的普遍性运用。自然万物遵循普遍性的生态法则才呈现出共生共荣情境，

达成万物竞自由的欣欣向荣状态。生态自由是生态与自由的结合，是生态必然性或生态普遍法则内

化在人的自由意志之中，成为意志自由不可或缺的内容。从这一意义上讲，生态自由是人对待自然

万物的普遍道德法则，其真谛是人自由，也让物自由，是人自由与物自由的统一。人让物自由，自己

也自由; 人让物不自由，自己也不自由。换句话说，人让物活，自己也活; 人让物死，自己也必死。

三、生态自由担保个人主义自由的正当性

用自由限制自由，亦即用生态自由限制现代性个人主义自由。个人主义自由只有在生态自由限

制中成为有限度的自由，才能最终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以及自身存在的价值，并最终化解与有限

自然资源和有限自然环境的矛盾冲突。用生态自由限制现代性个人主义自由，并不是不让个人自

由，而是用普遍性的价值尺度规范个人主义自由，并为个人主义自由提供合法性依据，担保个人在自

然世界中真正达成自由。人在自然界中存在，一方面是面对自然物、利用自然物而生活，这种生活是

将“自在之物”变为“为我之物”，从而克服人与自然物的对立，赢得人在自然物面前的自由; 另一方面

是面对整个自然界而生活，这种生活是把握自然界本身内在具有的和谐与平衡，从而克服与自然界

整体的对立，赢得人在整个自然世界面前的生态自由。如果说人在自然物面前的自由属于原子式个

人主义自由，人在整个自然世界面前的自由属于整体性生态自由，二者的关系应当是整体性自由优

先于个人自由，个人自由须服从整体自由，那么，用生态自由限制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自由就具有生态

必然性与道德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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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在探究伦理时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在考察伦理时永远只有两种观点可能: 或者从实体

出发，或者原子式地进行探讨，即以单个的人为基础而逐渐提高。后一种观点是没有精神的，因为它

只能做到集合并列，但是精神不是单一的东西，而是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①在黑格尔看来，以单

个人为基础，原子式的探讨伦理或自由问题( 伦理是自由的定在) ，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因为任何一

个事物、现象和事件，如果不与普遍物相结合、相统一，不放到普遍物中去审视和检验，就不能获得其

自身的意义。个人自由如果不与人类的普遍解放相结合，无论怎样谈论自由都无任何真实性。孤

立、个别、特殊的东西只有把自己提高到普遍性的形式，才能获得或寻找到它的存在真理。“张三是

一个人”，在这一命题当中，张三作为单一物与“人”这一普遍性相结合，才确认为他是一个人，并赢得

了作为人的存在价值。如果张三不与普遍性的人相统一，张三到底是什么东西? 拥有什么价值? 就

无法确定。从这一意义上讲，用生态自由限制个人主义自由，亦即是将个人主义自由置于整体性和

普遍性自由之中，确认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现代性所倡导的个人主义自由属于人在自然物面前的

原子式自由，它将一个个自然物完全从的生存环境中剥离出来，把自然界分解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原

子，完全孤立地把握每个自然存在物，认为认识了某个自然物的必然性，就对该事物拥有了自由; 认

识了所有自然事物必然性，就对整个自然世界拥有了绝对自由，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摆置、整理、订造

自然物。然而，这种仅仅以满足人的贪婪欲求为旨归的原子式自由，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在黑格

尔的视域里，其本质完全属于任性。“当我们听说，自由就是指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只能把这种看法

认为完全缺乏思想教养，它对于什么是绝对自由的意志、法、伦理等等，毫无所知。”②生态自由是最

高整体性自由，代表的是普遍性的生态伦理法则，追求万物和谐与共生共荣。用生态自由限制个人

主义自由，即是令个人占有和使用自然物的自由合乎生态自由，合乎普遍性的生态伦理法则，不破坏

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平衡并维护自然万物之间的和谐共生。如此，才能使人对物的占有和使用的个

人主义自由获得普遍的伦理意义，使人在自然物面前的自由具有了人之解放的价值。进而言之，在

自然面前的个人主义自由只有与普遍性的生态自由相统一并置于生态自由的监管之下，才能保证个

人主义自由不再是任性，不破自然环境，而成为一种伦理精神。

人在自然界中存在，必然要像所有生命有机体一样利用其他自然物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生活，

如同黑格尔认为，占有、使用自然物是人的绝对权利，是人的自由意志和人格的定在，人有权把自己

的意志体现在任何物中。也就是说，人对物的占有和使用是个人自由的显现，在自然面前个人之自

由的合法性就存在于对物的占有和使用中。然而，人类利用自然物的必然性并不等于利用自然物的

合法性，必然利用自然物并不能够为合法利用自然物提供根据。虽然占有自然物能够维持人的生

存，并使个人主义自由获得维持人生命存在的一定价值，但这种价值是极其有限的，因为所有生命有

机体都是根据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而对它物进行占有和使用的。诚如德国古典伦理学家康德

所言:“人虽然具备理性，然而倘若理性仅仅有利于人达到本能在动物那里所达到的目的，那么在价

值方面这就完全没有使人升华到纯粹的动物之上”③。人对自然物的占有和使用的合法性并不在于

占有和使用本身，而在于怎样占有和使用。正是在怎样占有和使用中，人将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并

超越于动物。如果说动物占有和使用自然物是必然性的，弱肉强食是其必然遵循的行为法则，那么，

人占有和使用自然物则是应然的，自由是人必然遵循的行为法则。所谓“应然”是指道德上正当，自

由是指生态自由。于是，我们便找到了怎样占有和使用自然物的根据，即道德上正当地占有和使用

自然物，合乎生态自由的占有和使用自然物。按照黑格尔的理解，道德是自由的定在，因而道德上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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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占有和使用自然物与合乎生态自由地占有和使用自然物是同一的。当我们拥有了生态自由的

概念，就为人们怎样占有和使用自然物提供了道德合法性根据，即以生态自由为指导、用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方式占有和使用自然物。以如此方式占有和使用自然物不再单纯是占有和使用，还蕴含着人

对自然物的呵护、关怀，让自然物实现自己的生存目的而竞自由。用保护、关照自然的方式利用自然

物，就使人们占有和使用自然物的自由超越了动物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而具有了普遍的道德性质。

人在自然界中生活，必然要占有和使用自然物，然而问题的关键是，人怎样占有和使用自然物才

具有道德合法性。人不同于动物之处在于，人拥有自觉意识，能够反思和谋划自身占有和使用自然

物的行为，确保占有和使用自然物的行为在道德上正当。所谓占有和使用自然物的道德合法性: 一

是指利用自然物并不导致对自然世界的破坏，不威胁人本身在自然环境中的生存; 二是指要在利用

自然物过程中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现代性个人主义自由借助科学技术，虽然充分实现了人对自然

物的广泛占有和使用，但却严重毁灭着自然界，深刻威胁着人的生存，并将人深陷动物性泥潭之中，

无法真正实现人在自然面前的自由。笔者提出生态自由概念，强调用生态自由限制现代性个人主义

自由，目的是为人类占有和使用自然物提供道德合法性依据，即以合乎生态自由的方式占有和使用

自然物才具有道德合法性与社会正当性。自由是人的本质，是人追求的终极目的，人的一切行为都

最终指向实现人的自由。然而，人的真正自由不是蕴含在对自然的征服之中，而是孕育在与自然友

好和谐相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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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uing for an Ecological Ｒestraint on Individualist Freedom
CAO Meng-qin

Abstrac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values championed by modernity is the pursuit of individualistic

freedom．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this type of freedom is prone to be

turned into an atomic freedom in conquering nature，which demands unlimited natural resources and

an unlimited natural environment． However，it is a well-known fact that nature itself is unconquera-

ble，but the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are limited． The individualistic freedom must be re-

stricted to resolv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pursuit of maximum freedom and limited nature． The effec-

tive restriction of the modern individualism l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cological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Only ecological freedom can guarantee individualism moral legitimacy and ecological

justice．

Key words: freedom; ecological freedom; individualistic freedom; moral legitimacy; ecological jus-

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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